
 
 
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四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  

進度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當局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最新進

展。  
 
 
背景  
 
2 .  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旨在及早識別 0 至 5 歲幼童及其家人的各
種 健 康 及 社 會 需 要 ， 以 及 提 供 所 需 服 務 。 鑑 於 母 嬰 健 康 院 為 香 港 約

90%的初生嬰兒提供服務，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以母嬰健康院及其
他服務單位 1作為平台，藉以識別高危孕婦、患產後抑鬱的母親、有

心理社會需要的家庭，以及有健康、發展及行為問題的學前兒童。有

需要的兒童及家庭會被轉介到適當的服務單位跟進。  
 
3 .  當局由二零零五年七月起首先於深水埗、天水圍、屯門和將軍澳

分 階 段 試 行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 展 服 務 。 去 年 ， 我 們 完 成 試 行 服 務 的 檢

討，並於二零零七年四月向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由

於檢討結果確認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模式值得推行，我們決定把

試行服務常規化，並於二零零七年把服務擴展至東涌及元朗的兩間母

嬰健康院。我們會於二零零八年首季全面擴展服務至觀塘的兩間母嬰

健康院。  
 
4 .  我們擬就下列事項匯報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推行情況－  
 

( a )  最新服務統計數字及推行經驗 (下文第 5 至 1 9 段 )；以及  
( b )  自上次檢討後推行的改善措施 (下文第 20 至 34 段 )。  

 
 

                                                 

1 其 他 服 務 單 位 包 括 醫 院 管 理 局 轄 下 的 醫 院 、 綜 合 家 庭 服 中 心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及
學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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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統計數字和推行經驗  
 
識別及處理高危孕婦  
 
5 .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 展 服 務 識 別 高 危 孕 婦 ， 包 括 濫 藥 者 、 未 成 年 母

親，以及有精神健康問題的懷孕婦女，並為她們提供多種健康和社會

服務。  
 
6 .  在九龍西、九龍東及新界西聯網 (包括試行社區、東涌及元朗 )被
識別為高危孕婦的最新統計數字載列如下：  
 
 

高 危 孕 婦 的 主 要 問 題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一 月  
至 二 零 零 六 年 十 月  

(試 行 )  

(只 包 括 在 產 前  
被 識 別 為 有 問 題  

的 母 親 )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至  
二零零七年九月  

(包 括 在 產 前  
被 識 別 為 有 問 題  

的 母 親 以 及 在 產 後 跟 進

的 母 親 )  

精 神 健 康 問 題  2 6 2 1 9 1  

濫 藥  2 4  1 6 8  

未 成 年 懷 孕  4 1  1 1 3  

其 他 (單 親 母 親 、 染 有 性
病 的 母 親 等 )  不 適 用 2  5 0  

合 共  9 1  5 2 2  
 

 

7 .  在 服 務 試 行 階 段 ， 有 更 多 濫 藥 的 孕婦 在 懷 孕 初 期 已 被 識 別 。 她

們 有 更 多 時 間 就 其 懷 孕 情 況 作 出 重要 決 定 ， 以 及 改 變 她 們 的 高 危 行

為 。 在 1 5 名 在 服 務 試 行 期 間 誕 下 嬰 兒 的 濫藥 母 親 當 中 ， 差 不 多 一
半 在 產 後 成 功 戒 毒 或 停 止 濫 用 藥 物 。 有 4 0 名 有 不 同 問 題 的 母 親

（ 包 括 濫 藥 的 母 親 ） 在 試 行 期 間 誕下 嬰 兒 ， 她 們 的 子 女 已 接 受 切 合

他們年齡需要的免疫接種。  
 
8 .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 展 服 務 經 常 規 化 後 ， 有 些 由 醫 院 管 理 局 (醫 管
局 )的 社 區 兒 科 醫 生 跟 進 的 高 危 母 親 情 況 初 部 改 善 ， 包 括 成 功 戒
毒 、 明 顯 地 減 少 吸 煙 ， 以 及 採 用 安全 的 避 孕 措 施 。 在 東 涌 及 元 朗 識

別 出 來 的 高 危 母 親 與 其 他 試 行 社 區的 高 危 母 親 有 類 似 的 特 點 ， 她 們

在使用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後，情況也有類似改善。  
 
 
 

                                                 

2 當局未能提供有精神健康問題及其他問題（例如單親母親及染有性病的母親 ）
的分項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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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和處理患產後抑鬱的母親  
 
9 .  母嬰健康院的護士採用愛丁堡產後抑鬱量表來識別可能患產後抑

鬱的母親。如有需要，母嬰健康院護士或到訪的精神科護士會為出現

產後抑鬱徵狀的母親提供輔導。較嚴重的個案會被轉介到醫管局轄下

醫院的精神科醫生，以提供診症和藥物治療。  
 
10 .  為進一步消除需接受精神科服務的母親的心理障礙，醫管局的精
神科醫生自二零零七年年中開始到訪元朗、屯門及將軍澳的母嬰健康

院提供診症時段，以便在醫管局轄下醫院為有關婦女作出跟進前，與

她們建立良好關係。視乎地區需要等因素，類似安排亦會擴展至其他

地區。  
 
11 .  隨着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擴展至更多地區，服務使用模式與試
行階段的情況仍頗為一致。詳情表列如下：  
 
 

 
二零零五年七月至  
二零零六年九月  

(試行 )  

二零零五年七月至  
二零零七年十月  

推 行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 展 服 務 的

母 嬰 健 康 院 的 新 登 記 兒 童 (一 歲
以下 )總數  

1 1  7 0 2  2 9  3 0 1  

可 能 患 產 後 抑 鬱 的 母 親 總 數 (佔
所 有 新 登 記 兒 童 (一 歲 以 下 )中 的
百分比 )  

1  2 5 7  ( 1 0 . 7 % )  3  4 6 3  ( 1 1 . 8 % )  

提 供 的 跟 進 服 務 (一 名 母 親 可 接 受 多 於 一 項 的 跟 進 服 務 ) (佔 可 能 患 產 後 抑 鬱 的母
親的百分比 )  

情緒輔導    

z 接受母嬰健康院護士輔導  8 3 1  ( 6 6 . 1 % )  1  8 9 1  ( 5 4 . 6 % )  

z 接受到訪精神科護士輔導  3 5 0  ( 2 7 . 8 % )  9 7 4  ( 2 8 . 1 % )  

轉介醫管局到訪精神科醫生／精 神

科 門 診 ／ 急 症 室 (較 嚴 重 ／ 緊急
的精神健康問題 )  

4 4  ( 3 . 5 % )  1 0 9  ( 3 . 1 % )  

轉 介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 綜 合

服務中心  1 2 0  ( 9 . 5 % )  3 0 1  ( 8 . 7 % )  

其 他 母 嬰 健 康 院 服 務 (包 括 親 職
教育計劃及母乳餵哺輔導等 )  4 2 1  ( 3 3 . 5 % )  1  7 1 5 ( 4 9 . 5 % )  

 
 
12 .  與試行的經驗相類似，東涌及元朗的兩間母嬰健康院在推行兒童
身心全面發展服務後，獲識別為可能患產後抑鬱的母親的數字明顯上

升。經東涌的母嬰健康院識別為可能患產後抑鬱的母親的每月平均比

率由 2 . 8 % (二零零六年 )增至 1 4 . 9 % (二零零七年三月至十月 )，而同期
元朗的母嬰健康院的有關比率則由 3 .7%增至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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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和處理有心理社會需要的兒童及家庭  
 
13 .  母嬰健康院的護士使用一套有系統的心理社會需要評估工具 3，

以助會見有特定人口特徵的兒童及家庭，包括擴展及單親家庭、低收

入家庭、新來港家庭及父母其中一人持雙程證的家庭。在取得他們同

意下，識別為有需要的家庭會被轉介到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

中心跟進。  
 
14 .  在收到母嬰健康院的轉介個案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
中心的社工會詳細評估有關家庭的需要和問題，並提供適切的服務。

除了提供個人輔導外，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亦會邀請服

務使用者參加小組及活動，內容包括壓力管理、婚姻及人際關係、親

職技巧等，以提升他們在解決問題和面對人生挑戰方面的能力。中心

亦可以在經濟及房屋方面提供實質援助。為了主動接觸有需要的母親

及其子女，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的社工願意以預約方式

在母嬰健康院會見他們及其家庭。  
 
15 .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月，經母嬰健康院護士評估的家庭，其心理社
會需要與在試行階段被識別的家庭相類似。詳情載列如下：  
 
 

 
二零零五年七月至  
二零零六年九月  

(試行 )  

二零零五年七月至  
二零零七年十月  

推 行 兒 童 身 心 全 面 發 展 服 務 的 母

嬰 健 康 院 的 新 登 記 兒 童 (一 歲 以
下 )總數   

1 1  7 0 2  2 9  3 0 1  

接 受 心 理 社 會 需 要 評 估 的 家 庭 總

數 (佔 新 登 記 兒 童 (一 歲 以 下 )的 百
分比 )  

3  6 8 2  ( 3 1 . 5 % )  1 0  0 4 2  ( 3 4 . 3 % )  

建 議 轉 介 到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的 家 庭 總 數 (佔 接 受
評估家庭的百分比 )  

6 0 1  ( 1 6 . 3 % )  1  3 5 3  ( 1 3 . 5 % )  

接 受 轉 介 到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的 家 庭 總 數 (佔 建 議
接 受 社 會 服 務 轉 介 的 家 庭 的 百 分

比 )  

4 2 1  ( 7 0 . 0 % )  8 8 3  ( 6 5 . 3 % )  

 

需 轉 介 到 綜 合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 綜 合 服 務 中 心 的 五 個 最 主 要 原 因 (一 個 家 庭 可 有 多
於一個原因 ) (佔建議接受社會服務轉介的家庭總數的百分比 )  

                                                 

3 這套工具名為「半結構式面談指引」，由生署一組心理學家及醫生制訂供 母
嬰 健康 院護 士使 用， 旨在 加強 母嬰 健康 院護 士對 服務 對象 背景 的認 識， 並讓他

們 使用 一套 更有 系統 和組 織的 面談 技巧 ，以 識別 和評 估服 務對 象的 社會 服務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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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七月至  
二零零六年九月  

(試行 )  

二零零五年七月至  
二零零七年十月  

情緒問題  2 3 7  ( 3 9 . 4 % )  5 2 5  ( 3 8 . 8 % )  

婚姻問題  1 9 9  ( 3 3 . 1 % )  5 1 8  ( 3 8 . 3 % )  

經濟援助  1 9 0  ( 3 1 . 6 % )  4 2 5  ( 3 1 . 4 % )  

幼兒照顧  1 9 8  ( 3 2 . 9 % )  4 1 7  ( 3 0 . 8 % )  

家庭關係  1 4 2  ( 2 3 . 6 % )  3 7 3  ( 2 7 . 6 % )  

 
16 .  如在試行階段一樣，東涌和元朗的兩間母嬰健康院於實施有系統
的甄別措施後，被識別為有社會服務支援需要的家庭數目顯著增加。

由二零零七年三月至十月，經東涌和元朗的母嬰健康院轉介到綜合家

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的個案比率，較二零零六年的數字上升了

兩至三倍。經東涌的母嬰健康院轉介接受社會服務的家庭的每月平均

比 率 ， 由 0 .6%增 至 1 .6%， 而 元 朗 的 母 嬰 健 康 院 則 由 1 .9%增 至
3 .9%。  
 
識別和處理有健康、發展及行為問題的 U學前 U兒童  
 
17 .  學前機構可利用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的轉介及回饋機制，轉介
有健康、發展及行為問題的兒童到母嬰健康院接受評估。此外，學前

教 育 工 作 者 更 可 參 與 培 訓 ， 這 有 助 他 們 識 別 和 支 援 有 這 些 問 題 的 兒

童。  
 
18 .  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經常規化後，有更多學前兒童被轉介到母
嬰健康院接受評估。詳情如下：  
 

 
二零零五年七月至  

二零零六年九月  
(試行 )  

二零零五年七月至  

二零零七年十月  

由 學 前 機 構 轉 介 到 母 嬰 健 康 院 接

受 評 估 的 兒 童 總 數  
9 9  2 5 1  

轉 介 到 母 嬰 健 康 院 的 五 個 最 主 要 原 因 (一 名 兒 童 可 有 多 於 一 個 原 因 ) (佔 被 轉
介 的 兒 童 總 數 的 百 分 比 )  

學 習 困 難  4 5  ( 4 5 . 5 % )  1 2 5  ( 4 9 . 8 % )  

情 緒 ／ 行 為 問 題   4 6  ( 4 6 . 5 % )  9 6  ( 3 8 . 2 % )  

發 音 ／ 語 言 問 題   2 8  ( 2 8 . 3 % )  4 7  ( 1 8 . 7 % )  

親 職 問 題  1 1  ( 1 1 . 1 % )  2 5  ( 1 0 . 0 % )  

健 康 問 題  7  ( 7 . 1 % )  1 3  ( 5 . 2 % )  

母 嬰 健 康 院 的 初 部 診 斷 中 五 個 最 主 要 問 題 (一 名 兒 童 可 能 被 診 斷 為 有 多 於 一
個 問 題 ) (佔 完 成 評 估 的 兒 童 總 數 的 百 分 比 4)  

                                                 

4 母 嬰 健 康 院 在 試 行 計 劃 和 二 零 零 五 年 七 月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月 期 間 ， 已 分 別 為
9 8 名和 2 1 6 名兒童完成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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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五年七月至  

二零零六年九月  
(試行 )  

二零零五年七月至  

二零零七年十月  

發 音 問 題  2 4  ( 2 4 . 5 % )  4 7  ( 2 1 . 8 % )  

發 展 遲 緩  1 2  ( 1 2 . 2 % )  3 9  ( 1 8 . 1 % )  

正 常  1 4  ( 1 4 . 3 % )  3 6  ( 1 6 . 7 % )  

情 緒 ／ 行 為 問 題  1 4  ( 1 4 . 3 % )  3 5  ( 1 6 . 2 % )  

語 言 遲 緩  9  ( 9 . 2 % )  2 9  ( 1 3 . 4 % )  

親 職 問 題  1 8  ( 1 8 . 4 % )  2 9  ( 1 3 . 4 % )  

母 嬰 健 康 院 於 評 估 後 建 議 的 五 個 最 主 要 服 務 (一 名 兒 童 可 接 受 多 於 一 項 的 服
務 ) (佔 完 成 評 估 的 兒 童 總 數 的 百 分 比 )  

兒 童 體 能 智 力 測 驗 服 務 的 詳 細 評

估  
4 1  ( 4 1 . 8 % )  1 0 8  ( 5 0 . 0 % )  

母 嬰 健 康 院 的 親 職 教 育 計 劃  2 2  ( 2 2 . 4 % )  3 2  ( 1 4 . 8 % )  

醫 管 局 言 語 治 療 服 務  1 6  ( 1 6 . 3 % )  2 9  ( 1 3 . 4 % )  

母 嬰 健 康 院 的 其 他 服 務  1 3  ( 1 3 . 3 % )  2 8  ( 1 3 . 0 % )  

由 於 兒 童 正 接 受 服 務 ， 因 此 沒 有

建 議 提 供 服 務  
6  ( 6 . 1 % )  9  ( 4 . 2 % )  

 
 
19 .  為了鼓勵學前機構利用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教育局轄下的區
域辦事處已加強地區層面的推廣工作。經轉介的個案拒絕接受和不依

約接受服務的數字仍處於低水平。在二零零五年七月至二零零七年十

月期間約 250 個轉介個案當中，只有三個家庭拒絕接受／不依約接受
母嬰健康院醫生的評估服務。在接受母嬰健康院的初步評估後，有兩

個家庭拒絕接受轉介至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或醫管局提供的言語治

療。  
 
 
自上次檢討後推行的改善服務措施  
 
20 .  試行計劃的檢討就強化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方面建議多項改善
措施，我們在推行這些措施後所取得的進展概述於下文各段。  
 
人手、團隊建立及職員訓練  
 
21 .  檢討的結論是必須要有足夠的專業人員，並應向他們作出適當講
解和提供充足的訓練，以應付因推行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而增加的

工作量。同時，應加強團隊合作，以提升員工士氣和確保能順利推行

服務。  
 
22 .  隨着母嬰健康院的護士累積更多經驗，以及在接受培訓、得到醫
管局到訪的精神科隊伍的專業支援及與社工交流後，他們更具能力和

信心處理有情緒及心理社會問題的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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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我們已密切留意前線人員的關注事項和需要。自檢討以來，生
署已制訂一套有系統的計劃，以加強母嬰健康院護士及醫生在識別和

處理患產後抑鬱的母親的技巧，以配合醫管局到訪精神科隊伍所提供

的專業支援。此外，署方亦正訂立一套同儕支援及質素管理制度。  
 
24 .  為了讓母嬰健康院職員能更妥善地處理有心理社會需要家庭，我
們已為有關職員提供培訓，改善他們評估服務對象願意接受服務的程

度，以及鼓勵服務對象接受服務轉介的技巧。我們亦已修訂用以甄別

心理社會需要的系統化評估工具，以納入上述技巧。   
 
跨界別協作  
 
25 .  在 檢 討 中 ， 我 們 認 為 應 鼓 勵 更 多 資 訊 分 享 、 互 相 探 訪 、 個 案 討
論，並應彈性處理服務範圍的事宜。此外，亦應精簡轉介程序和備存

記錄的工作，以減輕工作量。  
 
26 .  在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推展至新的母嬰健康院前，由生署領
導的相關地區協調委員會會先商討推行細節。此外，署方亦會為社區

內的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及其他非政府社會服務機構的

職員舉辦推行服務的簡介會。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及母

嬰健康院的職員亦會互相探訪和分享資訊，以期能更有效地協作及順

利推行服務。  
 
27 .  為加強對有需要家庭的支援，母嬰健康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綜合服務中心及醫管局的專業人員會舉行定期／非定期的個案會議，

討論一些高危服務對象的處理計劃。  
 
28 .  為加強不同服務提供者在服務轉介方面的溝通，生署現正連同
醫管局及社會福利署發展一個電子布告板 (一個電腦系統 )，藉此讓母
嬰健康院、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綜合服務中心及醫管局通過互聯網進

行轉介、互通服務對象的基本資料及其特定服務需求，以及記錄他們

接受各項服務的情況。系統亦有助追尋不依約接受服務的人士。該系

統將於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完結前於將軍澳區試行。  
 
設施  
 
29 .  由於服務對象有時需要在開放式設施內討論個人問題，母嬰健康
院的護士曾在檢討中對私隱問題表示關注。為改善情況，母嬰健康院

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加設間隔板和加建獨立會晤室的裝修工程。  
 
30 .  為提高持續進行的服務評估的效率，母嬰健康院現正發展一個新
電腦系統，藉以記錄服務對象及服務的資料，以及減少護士處理文書

的工作量。該系統將於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完結前投入運作。  
 
31 .  各母嬰健康院現已或將會設立家長資源角或家長資源站，為到訪
母嬰健康院的家庭提供有關兒童／家庭事宜及社區中相關服務與資源

的全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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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範圍  
 
32 .  在試行服務計劃的檢討中，我們留意到一些母親礙於工作而未能
到母嬰健康院接受愛丁堡產後抑鬱量表普查。針對這情況，生署已

更有彈性地提供此項服務，亦即於婦女在產後六星期  (此時大部分在
職母親仍在放取產假 )到母嬰健康院接受產後檢查時；或於她們攜同
其兩個月大的嬰兒到母嬰健康院接受定期兒童健康服務時進行普查。

至於沒有到診的母親，母嬰健康院會把愛丁堡產後抑鬱量表問卷寄到

她們家中，供她們填妥後交回母嬰健康院作出跟進。母嬰健康院的護

士亦會向攜帶幼童到診的其他家庭成員查詢幼童母親的情況，間接監

察她們的情緒。  
 
33 .  在處理產後抑鬱的工作方面，我們已有一隊由母嬰健康院護士、
精神科護士和精神科醫生組成的隊伍，負責在母嬰健康院提供一系列

的基層及第二層醫療服務。為此，生署和醫管局已增加精神科護士

到訪母嬰健康院的次數，同時亦已在一些母嬰健康院推出到訪精神科

醫生的診症時段。正如在上文第 10 段提到，此舉旨在減輕一些母親
接受精神科治療的心理障礙。  
 
 34 .  為協助學前機構利用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教育局已把服務

資料及相關的轉介表格上載教育局網頁，並正協助生署為學前教育

工作者編製一套特別培訓資料，目的是協助他們及早發現、轉介及處

理有發展和行為問題的學前兒童。資料套內容包括：  
 

( a )  介紹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母嬰健康院及綜合家庭服務中
心／綜合服務中心的服務及服務轉介機制；  

( b )  正常兒童發展的知識和常見的學前兒童發展問題；  
( c )  在課室內處理有行為、情緒和學習困難問題的兒童的原則和

技巧；以及  
( d )  鼓勵家長接受服務轉介的技巧。  

 
培訓資料套預計會在二零零八年年底備妥。  
 
 
未來路向  
 
35 .  在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我們會把兒童身心全面發展服務進一步
擴展至荃灣及葵青，為更多有需要的幼童和家庭提供服務。我們會繼

續監察服務的推行進度，並會於適當時改良服務模式。  
 
 
諮詢意見  
 
36 .  請委員閱悉本文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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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  
教育局  
生署  
醫院管理局  
社會福利署  
二零零八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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